
《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》

《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補助》

社區做修繕，政府來出錢

完成報備
即享補貼

樓層數 補助金額

6~7樓 6萬元

8樓以上 8萬元

補助額度：

補助對象：

補助對象：民國92年以前建物，且有完成報備者

補助項目：公安、消防、地坪、水塔等多項設施

補助額度：補助比例最多75%、金額最高130萬

成立管理委員會

1. 書面推選召集人、張貼公告
區權人2人以上簽名

公告10日

3.製作開會公告
開會前10日書面通知+張貼公告

載明選任及其他議案內容

4.召開區權會

重新召開會議
經1/5出席、1/2同意

會議記錄公告
15日、無半數反對

選任委員議案通過

5.製作會議記錄

6.申請報備送件

機關審核

市府核發
同意備查函、
組織報備證明

依退件函文內容
補正報備資料

達法定出席、決議人數
2/3出席、3/4同意

未達法定出席
或決議人數

審核通過

審核退件

推選管理負責人

1. 書面推選管理負責人
、張貼公告

區權人2人以上簽名
公告10日

決定產生方式
會議選任

書面推選

3.公告期滿
無其他被推選人

或
推選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多

2.申請建物第三類謄本
製作區權人名冊

2.申請建物第三類謄本
製作區權人名冊

民國92年以前建物，6層樓以上
民國114年以後完成首次報備


